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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申請進口有機農產品同意文件?

進口有機農產品相關法規 P.2
申請進口有機農產品基本認知 P.3-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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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口有機農產品相關法規

子
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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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口有機農產品審查管理辦法

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
標示及標章管理辦法

有機農產品認證機構許可及監
督管理辦法

檢舉違反有機農業促進法案件
獎勵辦法

有機農業促進法

施行細則



申請進口有機農產品基本認知

進口農產品符合下列規定

之⼀者，始得以有機名義

販賣、標示、展示或廣告

1

2

有機同等性之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有

機認證合格之驗證機構，於該國或會員境

內驗證合格，並由進口業者向中央主管機

關申請審查合格，取得同意文件。

經我國認證合格之境內或境外驗證機構，於

認證證書記載之地區、國家境內實施之有機

農產品驗證合格。

符合第1項規定者，無需申請進口同意文件審查。

自有機農業促進法施⾏後⼀年( 109.05.30)，第三國驗證
將不予承認。

有機農業促進法§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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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口途徑 1-境內或境外驗證機構

產品
驗證基準

臺灣有機驗證基準

經境外驗證合格之產品，無需申請

進口有機同意文件核准。
進口時

應檢附文件

由驗證機構開具之有機驗證

證明文件(TC)

TAF=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
貿易穩定性

認證機構(TAF)每年監督驗證機

構管理能力，並定期重新評鑑。

境內驗證機構 (例 : 慈心、寶島、采園)由驗證機構向認證機構(TAF)提

出申請對象 境外驗證機構 (例 : ECOCERT SA)

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驗證基

準與其生產加工分裝流通及販賣過程

可使用之物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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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口途徑 2-有機同等性國家

產品
驗證基準

同等性國家/WTO會員的

有機驗證基準

經審查取得同意文件核准後，始得

上市販售。(由農糧署各區分署審查)
進口時

應檢附文件

由驗證機構或官方開具

之有機驗證證明文件(TC)

外國驗證機構之清單會不定期更新，

進口業者應隨時注意網頁更新資料。貿易穩定性

依雙方簽署之文件決定效期，

原則上較為穩定。

澳⼤利亞、⽇本、紐⻄蘭、

加拿大、美國、巴拉圭

由國家或WTO會員與國

簽署雙邊同等性協議
對象

有機同等性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

審查及查證作業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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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口途徑 2-有機同等性國家

符合要件之產
品提出申請

提出核發有機
同意文件申請

辦理審查

及核發

進口農產品

1

2

3

4

STEP 2 STEP 3 STEP 4 附 件STEP1 

申請進口有機農產品同意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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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機農產品輸入我國之重要條件

符合要件之產
品提出申請

提出核發有機
同意文件申請

辦理審查

及核發

進口農產品

1

2

3

4

STEP 2 STEP 3 STEP 4 附 件STEP 1

農產品／加工品需為『人類可食』之食品，如屬

化粧品、動物飼料等有機審查則非屬農糧署範疇。

另鑒於農產品生產過程(如蜂蜜)及有害健康品項

(如檳榔)不得為有機生產，故須予特定限制。

本法施⾏細則第三條第⼀項規定經加⼯之有機農

產品，除水及食鹽外，其有機原料含量不得低於

百分之九十五。

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有機同等性國家或世界貿

易組織會員認證之外國驗證機構所簽發之證明文

件。
三項皆需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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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食用之農產品

產品之有機成份>95%

有機同等性國家認證之驗證
機構所核發之驗證證明文件



如何判斷有機驗證文件是否屬台灣認可的有效文件?

符合要件之產

品提出申請

有效證明文件

辦理審查

及核發

進口農產品

1

2

3

4

STEP 2 STEP 3 STEP 4 附 件STEP 1

有機法規

「有機同等性國家」依遵循之有機法規

美國 National Organic Program（NOP）

加拿大 Safe Food For Canadians Act

紐⻄蘭 MPI rules

澳大利亞
National Standard for Organic and 

Biodynamic Produce

日本 JAS

巴拉圭
NP 43 001 06 Producción orgánica, cadena

de produccón y comercialización

證明文件

國外驗證機構屬可於公告同等性國家連結網址查詢到的

有機驗證機構

1. 
2.
3.
4.
5.
6.
7.

輸入台灣有機驗證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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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口途徑-有機同等性國家

符合要件之產
品提出申請

提出核發有機
同意文件申請

辦理審查

及核發

進口農產品

1

2

3

4

STEP 2 STEP 3 STEP 4 附 件STEP 1

本分署依「進口有機農產品審

查管理辦法」辦理審查及核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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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台灣同等性國家彙總表

符合要件之產
品提出申請

提出核發有機
同意文件申請

辦理審查

及核發

進口農產品

1

2

3

4

STEP 2 STEP 3 STEP 4 附 件STEP 1

-
- /

O O O X - √ √ ( 1) X

O X X X √ √ ( 2) X

O O X X √ √ ( 3) X

O O O O - √ √ √

O O O X -
√ √ √

O X X X - √ √ ( 4) X

1: 3 ( )
2:3: 95% 1) 2) 3) WTOTC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of New Zealand4: p10



申請登錄編號

適用對象：初次辦理申請

本步驟同統編之公司僅需申請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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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糧署北區分署轄管範圍

基隆市、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、新竹縣市、苗栗縣、金門縣、連江縣等九個縣市。

受理範圍

(依營登所在地)

案件

申請方式

基隆市

台北市

新北市

桃園市

新竹縣市

苗栗縣

金門縣

連江縣

收件人：

農糧署北區分署（農業資源科）

送件地址：

33065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111號北區
分署

親送或郵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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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登錄編號（1/4）

至核發進口農產品有機同意文件管理系統
進行進口業者資料登錄產生申請書後列印

至經濟部商工登記網列印公司最新營
業登記資料*1份

> >

紙本資料遞送或掛
號送至本分署

本分署以公文函覆
公司登錄編號(4碼）
工作天約3-5天

列印進口業者登錄
申請書和公司最新
營業登記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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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登錄編號（2/4）

登打完成，送出後列印申請書(蓋大小章)

分署審查完成後，線上核發系統密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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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登錄編號（3/4）

系統申請書
公司最新營
業登記資料

公司名稱、地址請與營業登記完全相同！

申請日期及文號（依公司發文字號,可免填）

申請書及營業登記資料請蓋大小章

聯絡人請提供可聯繫地址、電話及電子信箱
請以最新資料申請

(上網查的⼀定是最新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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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登錄編號（4/4）

進口業者登錄編號是4碼

北區進口業者開頭為「1」

依申請順序編定

有機農糧入字第AGGR-10X-1978-001號

核發登錄編號後，依帳號密碼
即可登入(會寄到聯絡人電子信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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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進口有機農產品同意文件

有機農糧入字第AGGR-109-1XXX-001號

14碼

進口業者自行「預編」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字號

流水序號自起始號001按順序自行編碼且同⼀號碼號不重複為原則

年度可依國外出口/進口時間的所在年度

每次進口請先將字號14碼告知報關行，填列在進口報單37欄位(詳P.19說明)

每次進口產品應逐批申請 同⼀申請案件所列產品可共用字號

年度 流水序號業者登錄編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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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進口有機農產品同意文件時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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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下單

船運或空運

產品市售

產品報關
食品報驗
酒品報驗

有機同意
文件申請

植物檢疫

商品稅則號
別屬B01者

關務系統回傳確認

預編:有機農糧入字第AGGR-10X-XXXX-XXX號

有進口報單即可進入進口有機系統登打列印申請書後印出,

並附上相關附件(皆需用印)寄出至各農糧署分署,以節省申
請時間

有機同意文件核發

產品通關放行



「預編」有機同意文件字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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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自行預編有機同意文件字號，並於進口報單之輸出入許可文件號碼(37欄位)填上字號共14碼業者自行預編有機同意文件字號，並於進口報單之輸出入許可文件號碼(37欄位)填上字號共14碼

範例：

有機同意文件字號：

有機農糧入字第AGGR-106-1999-001號

即填入「AGGR1061999001」共14碼

60^

輸入許可文件號碼於報單上位置



有機同意文件應檢附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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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有機同意文件申請書（至系統登打&列印）

2
自然人身分證明文件，或法人、商號之設
立登記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

3
有機驗證證明文件及中文譯本
（transaction certificate或export certificate）

4
於輸出入許可文件號碼欄位預編同意文件號
碼之進口報單，或進口報單之進口證明聯

5
加工品成分比率表。但有機驗證證明文
件已載明有機原料含量比率者，免附。

6 產品中文標示

申請文件僅需1份

所有文件影本加蓋進口業者印章

9

8 取得檢疫證明或（免施檢疫）簡復通知書

7 轉帳匯款證明/郵政匯票

9 委託書（自行申請者免附）



1-1有機同意文件申請書

p21

品名包含「有機」2字
批號會列於國外

有機驗證證明文件

進口業者的申請日期及文號(可免填)

CONTENTS 至核發進口農產品有機同意文

件管理系統登打列印



1-2有機同意文件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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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裝規格建議以「市售最小單位」申報

包裝規格*單位重容量*數量=總重容量

例：瓶*0.25*200=50.0公升

單位計量為公升/公斤，並以產品通常規

格為主

例：橄欖油等液狀食品以容量(公升)為單位，

不建議以重量(公斤)為單位

「包裝規格」
例：個、瓶、罐



商業登記證明文件

p23

104/2/15

162 2

請以最新資料申請

公司名稱、地址請與營業登記完全相同！



有機驗證證明文件影本及中文譯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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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機驗證證明文件
(簡稱TC)

1

1

2

3

3

4

4 5

5 6

6

CONTENTS 
(1)～(6)申請書內容要與有機驗證證明文件內容⼀致

中文譯本格式不拘，翻譯出有機驗證證明文件之重要資訊即可

2



進口報單影本(預編同意文件號碼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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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(3)(6)(7)(8)申請書內容要與進口報單內容⼀致

申請書原產地應與報單及中文標示原產地⼀致

1

1

3

3

6

6

7

7

8

8



產品成份表

p26

案例說明:

有機成分(不含水和鹽)

100-水-鹽
=

95.94

96.23
= 99.7%

有機驗證證明文件已載明有
機原料含量 > 95% ，免附

依據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驗證基準

有機原料含量計算方式如下：

(⼀) 固體形式產品：以產品中有機原料總重量(不包

含水和食鹽)除以總原料重量(不包含水和食鹽)。

(二) 液體形式產品：以產品中有機原料總容積(不包

含水和食鹽)除以總原料容積(不包含水和食鹽)。產

品如係濃縮液還原而成，應將濃縮液原料之濃度納

入計算。

(三) 固液氣混合產品：以產品中有機原料總重量(不

包含水和食鹽)除以總原料重量(不包含水和食鹽)。

(四) 以四捨五入取整數方式表示。



產品中文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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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
1.
2.

3.

中文標示6大項目-範例

1.
2.
3.

162 2 XXX
02-23088202

4.
5. NASAA Certified Organic
6. AGGR-109-1Z99-609

品名應包含「有機」2字，且與申請書⼀致

如證明文件無標示有機成
分95% 應提供原廠成分表

與最新營登⼀致

應與進⼝報單「產品⽣產國別」⼀致CONTENTS 

有機農業促進法第十八條:

各款之標示事項有變更者，應自變更事

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更換原有標示。

(請向農糧署各區分署申請核備)



p28

收費標準：項次需與進⼝報單⼀致

1-5 500
6-10 1,000
11-20 1,500
21 2,000 郵局匯票

:

: ::05517001010024
( )( + ) 112001



檢疫證明或簡復通知書

p29

應含人員簽章及單位戳章

B01

檢疫證明

（免施檢疫）
簡復通知書

CONTENTS 

申請審查產品依商品標準分

類號列稅則號別之輸入規定

屬B01者須檢附

由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

檢疫局核發



委託書（自行申請者免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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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核發有機同意文件委託辦理

1.
2.
3.



審查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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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補正事宜

依法開立補正通知
限期內完成補正

依法核發

展示販售標示
廣告加工分裝

親送或郵寄補正文件

逾期未補正或補
正不合程序

依法(部分)駁回

註：駁回產品上市
前應塗銷外包裝上
有機字樣及logo

備齊申請文件，郵寄本

分署正式受理審查後遇
須補正文件事宜

案件需補正 視廠商補正完成時間核發

申請文件齊全

(不需補正)
7-10個工作天核

發



核發公文（範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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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機同意文件（範本）
同意文件請自行登入核發系統列印



相關問題請聯繫

03-3322150轉138、145

農糧署北區分署


